
武昌首义学院
院教〔2019〕86号


关于印发《武昌首义学院统一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实施办法》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现将《武昌首义学院统一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实施办法》予以印发，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武昌首义学院 
2019年12月17日

武昌首义学院学校办公室           2019年12月17日印发

主动公开

武昌首义学院统一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教育部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相关专业统一使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通知》（教高函〔2013〕12 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7〕31号）以及教育部《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科〔2018〕2号）等文件精神，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以下简称“马工程重点教材”）在学校的使用，切实落实学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加强和完善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相关专业统一使用“马工程重点教材”，结合学校实际，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马工程重点教材”统一使用工作是中央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战略部署。各单位要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和教育部文件精神，深刻认识统一使用“马工程重点教材”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提高学校哲学社会学科理论研究和教学水平、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三条 学校党委对哲学社会科学相关专业使用“马工程重点教材”的情况进行政治把关，学校成立“马工程重点教材领导小组”，由分管本科教学的校领导任组长，党委副

书记任副组长，党委宣传部、学生处、教务处、有关学院主要负责人为成员，负责学校“马工程重点教材”统一使用等有关工作。
第四条 “马工程重点教材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教务处，负责全校“马工程重点教材”的规范、管理和使用。其主要职责是组织实施教材管理和使用、组织学术交流、组织“马工程重点教材”任课教师的培训。
第三章  选用教材的审查步骤
第五条  “马工程重点教材”选用的审查步骤是：
（一）学院初审。学院组织任课教师填报“马工程重点教材”课程拟选教材，学院成立由分管教学副院长（副主任）、系主任、专业负责人和教研室主任组成的教材使用小组进行审定，讨论决定使用教材目录，经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签字后（加盖学院公章）报教务处。
（二）学校审查。学校“马工程重点教材”使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对学院上报的使用教材进行审查。审查未通过的，不予征订。
第四章  基本要求

第六条 学校哲学社会学科相关专业，必须将“马工程重点教材”作为指定教材统一使用。学校将把学院“马工程重点教材”使用情况作为学院学年度工作考核的重要指标。
第七条  加强“马工程重点教材”任课教师的全员培训。学校对“马工程重点教材”任课教师开展全员培训，同时，学院须以系或教研室为单位，按要求组织开展“马工程重点教材”教研活动，提高驾驭“马工程重点教材”的教学能力。
第八条  深化“马工程重点教材”相应课程教学改革。引导和鼓励任课教师加强对“马工程重点教材”研究，改革

教学方法，推动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把教材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以“马工程重点教材”为依据，评选“精彩教案”“精彩课件”，举办教学观摩。
第五章  附则

第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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